
 
 

 
 

新 闻 稿 : 
 
致:各报章／电台／电视台 

2003 年 9 月 5 日 
 

 

新闻稿 - 国安条例草案 

 

政 府 公 布 暂 时 撤 回 国 安 条 例 草 案 ， 并 表 示 会 成 立 专 责 小 组 ， 进 

行 研 究 后 再 重 新 推 出 。 香 港 律 师 会 认 为 在 没 有 既 定 时 间 表 的 

前 提 下 ， 将 廿 三 条 立 法 问 题 再 度 广 泛 咨 询 ， 助 各 方 面 在 这 问 题 

上 达 成 共 识 后 ， 立 法 程 序 将 可 相 应 顺 利 进 行 。 

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

查 询 请 电 : 2846 0526 


